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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完整的法條，必須要有「構成要件」和「法律效果」

⽂:楊舒婷（認證法律⼈） ‧ 法律⼊⾨  ‧ 2022-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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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完全性法條和不完全性法條
資料來源：楊舒婷 / 繪圖：Yen

⼀、什麼叫完整的法條？（⾒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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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完整的法條必須具備2個要素：「構成要件」及「法律效果」，若能同時具備，這樣的條⽂在法律上即稱
為「完全性法條」。

簡單來說，若⼀個條⽂可以讓⼈直接從字⾯上意思，就知道「當⾏為符合什麼樣的構成要件時，會發⽣什麼樣
的法律效果」的話，這種條⽂就是完全性法條。

假設有⼀名媽媽對5歲的孩⼦說：「如果你把飯吃光，就可以玩玩具。」其中，「玩玩具」是結果（法律效
果），孩⼦若想達到這個結果，就必須先滿⾜「把飯吃光」的要求（構成要件）。⽽因為聽到這句話的⼈都可
以很清楚地知道，只有符合「把飯吃光」的這個構成要件，才能發⽣「可以玩玩具」的法律效果，因此，這個
媽媽所說的話，其實就具有「完全性」。

套⽤到法條上，如刑法第271條第1項[1]殺⼈罪：「殺⼈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年以上有期徒刑。」所謂
「殺⼈」就是構成要件，法律效果則為「處死刑、無期徒刑或⼗年以上有期徒刑」。因此如果A殺⼈，法官就
可以在死刑、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範圍內予以判決。

⼜或是⺠法第78條[2]：「限制⾏為能⼒⼈未得法定代理⼈之允許，所為之單獨⾏為，無效。」本條⽂的構成
要件是「限制⾏為能⼒⼈，在沒有得到法定代理⼈的允許下，做出單獨⾏為」，法律效果則為「無效」。舉例
來說：16歲的B是尚未成年的限制⾏為能⼒⼈[3]，他未得法定代理⼈的事先允許，就把才使⽤1個禮拜的昂貴
⼿機隨意丟掉，那麼撿到⼿機的C，是否可以主張：「這⽀⼿機已經被主⼈丟棄了，現在誰撿到就是誰的[4]」
呢？答案是不⾏！因為依照⺠法第78條規定，我們已經知道限制⾏為能⼒⼈在未得到法定代理⼈允許下所做
出的單獨⾏為，其法律效果是無效，所以B拋棄⼿機的⾏為（拋棄所有權是⼀種單獨⾏為），不會真的發⽣拋
棄所有權的效⼒，如此⼀來，撿到⼿機的C也就無法主張取得所有權。

⼆、有不完整的法條嗎？

反過來說，如果法條中只有構成要件，沒有法律效果；或只有法律效果，沒有構成要件，這樣的條⽂就稱為
「不完全性法條」。

看看⺠法第980條[5]：「男⼥未滿⼗⼋歲者，不得結婚。」這個條⽂其實只規定了⼀半，也就是只有構成要
件，但沒有法律效果。因為單看這個條⽂，它只告訴我們未達法定年齡不能結婚，但沒有告訴我們真的結婚的
話會怎麼樣，是婚姻無效？或是要被罰款？⽽若想知道答案（法律效果），還需要另外參照⺠法第989條[6]。
所以，像這種未將構成要件和法律效果規定在同⼀個條⽂內的法條，就屬於不完全性法條。

另外像是⺠法第982條[7]規定結婚必須向戶政機關登記、第983條[8]規定近親不得結婚、第985條[9]規定不得
重婚，它們的法條結構也都是屬於只有構成要件的類型，⾄於法律效果則是統⼀規定在第988條的婚姻無
效[10]。

因此在閱讀及瞭解法條，不能僅單獨看⼀個條⽂，必須綜合觀察，才能避免瞎⼦摸象、⼀知半解的窘境。

註腳
   中華⺠國刑法第271條第1項。[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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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籤
 構成要件，法律效果，完全性法條，不完全性法條

   ⺠法第78條。[2]

   ⺠法第13條第2項：「滿7歲以上之未成年⼈，有限制⾏為能⼒。」
⺠法第12條：「滿18歲為成年。」
關於⾏為能⼒的說明，可以參考：楊舒婷（2021），《什麼是⾏為能⼒？幾歲才有⾏為能⼒？法定代理
⼈和監護⼈有什麼不同？》。

[3]

   ⺠法第802條：「以所有之意思，占有無主之動產者，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取得其所有權。」[4]

   ⺠法第980條。[5]

   ⺠法第989條：「結婚違反第九百⼋⼗條之規定者，當事⼈或其法定代理⼈得向法院請求撤銷之。但當事
⼈已達該條所定年齡或已懷胎者，不得請求撤銷。」
關於違反法定結婚年齡的說明，請參考：楊舒婷（2022），《17歲的我發現⾃⼰懷孕，不過男友已經18
歲，請問我們可以結婚嗎？》。

[6]

   ⺠法第982條：「結婚應以書⾯為之，有⼆⼈以上證⼈之簽名，並應由雙⽅當事⼈向戶政機關為結婚之登
記。」

[7]

   ⺠法第983條：「
I 與左列親屬，不得結婚︰
⼀、直系⾎親及直系姻親。
⼆、旁系⾎親在六親等以內者。但因收養⽽成⽴之四親等及六親等旁系⾎親，輩分相同者，不在此限。
三、旁系姻親在五親等以內，輩分不相同者。
II 前項直系姻親結婚之限制，於姻親關係消滅後，亦適⽤之。
III 第⼀項直系⾎親及直系姻親結婚之限制，於因收養⽽成⽴之直系親屬間，在收養關係終⽌後，亦適⽤
之。」

[8]

   ⺠法第985條：「
I 有配偶者，不得重婚。
II ⼀⼈不得同時與⼆⼈以上結婚。」

[9]

   ⺠法第988條：「結婚有下列情形之⼀者，無效：
⼀、不具備第九百⼋⼗⼆條之⽅式。
⼆、違反第九百⼋⼗三條規定。
三、違反第九百⼋⼗五條規定。但重婚之雙⽅當事⼈因善意且無過失信賴⼀⽅前婚姻消滅之兩願離婚登記
或離婚確定判決⽽結婚者，不在此限。」
關於哪些情形會導致婚姻無效，請參考：楊舒婷（2020），《怎麼樣的婚姻會無效？》。

[10]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B0000001&flno=78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B0000001&flno=13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B0000001&flno=12
https://www.legis-pedia.com/article/lawABC/537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B0000001&flno=802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B0000001&flno=980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B0000001&flno=989
https://www.legis-pedia.com/article/family-relationship/783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B0000001&flno=982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B0000001&flno=983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B0000001&flno=985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B0000001&flno=988
https://www.legis-pedia.com/article/family-relationship/539
javascript:SearchHandle.go('%E6%A7%8B%E6%88%90%E8%A6%81%E4%BB%B6');
javascript:SearchHandle.go('%E6%B3%95%E5%BE%8B%E6%95%88%E6%9E%9C');
javascript:SearchHandle.go('%E5%AE%8C%E5%85%A8%E6%80%A7%E6%B3%95%E6%A2%9D');
javascript:SearchHandle.go('%E4%B8%8D%E5%AE%8C%E5%85%A8%E6%80%A7%E6%B3%95%E6%A2%9D');

	一個完整的法條，必須要有「構成要件」和「法律效果」

